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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人體研究計畫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

應用辦法中央諮詢會第 77次(第 1案)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3年 04月 25日（星期四）上午 10時整 

貳、主持人：陳峻鵬聘用委員/代理主持 

參、地    點：本會 15樓中型會議室                                               紀錄：黃郁文 

肆、申請單位：花蓮慈濟科技大學 

伍、研究計畫/受理編號：花蓮縣社區長者肌少症城鄉差異之研究/CRB-113-

006(研究申請-新案) 

陸、研究主持人（申請人）：盧秀英護理師 

柒、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本會中央諮詢會應出席委員人數計 17 人（含召集人），法定出席人數 9

人，實際出席人數 10人，全程出席人數 10人，表決人數 10人。 

玖、會議內容：  

一、原召集人因故出缺，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主持；本次全體出席委員全數通

過主持人由陳峻鵬聘用委員代理主持。 

二、主持人確認出席人數達法定標準。  

三、主持人報告：（略） 

四、專管中心報告： （略） 

五、研究主持人報告：（略） 

六、綜合討論及詢答：  

(一)專家學者建議：  

1.黃懷蒂委員： 

(1)在文獻回顧中，肌少症的風險因子中有討論到「吸菸與飲酒習慣」，

這個地方特別提醒由於傳統文化脈絡因素的影響，在研究問卷若要調

查「吸菸、喝酒」行為並作成分析的話，建請這部分要增加考量文化

敏感度。 

(2)研究團隊在文獻回顧中，沒有原住民族的觀點及傳統慣習對肌少症的

影響，包括剛剛提到吸菸與飲酒習慣，在分析上可加入族群文化脈絡

角度之理解。 

(3)後續在撰寫文獻或收案分析時，請多加留意標籤或污名化的部分，

並以中性的方式陳述。 

(4)建議就研究成果作為利益回饋。 

2.沙素娟委員臨時請假，由專管中心林春鳳老師代為轉述： 

(1)建議研究團隊進行研究問卷調查時，須有一位熟悉當地原住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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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語言成員，於長者受訪時從旁協助，並確認長者完全理解受訪題項

及內容，以便得到最真實資訊。 

(2)未具體標明研究對象為原住民族哪一族群，僅敘述以居住花蓮市及秀

林鄉且有接受長照 C 據點服務 65 歲以上的長者，研究結果不足以解

釋或代表部分、特定或整體原住民族之情況。不同原住民族群仍然有

文化上差異性。研究對象如果沒有清楚定義及就其文化差異性在量表

中做調整，是否會影響其結果，請研究團隊依不同族群別適時調整問

卷題項以符合各族群之文化特性。 

(二)諮詢委員意見：  

1. 熙固．達娜委員： 

(1)研究案件計畫名稱為花蓮縣社區長者肌少症城鄉差異之研究，可是計

畫書的摘要內容提到城是指花蓮市，鄉是指秀林鄉，光以 C 據點來

看，花蓮市有 22個 C據點，但秀林鄉只有 1個，這樣的比例、那麼

多的鄉鎮，為何單獨選擇秀林鄉？城鄉比例設定的考量為何？後續研

究結果是否會不足以解釋代表情況或族群的差異性？ 

(2)問卷調查表中有提到「城」是指花蓮市、吉安鄉、新城鄉，「鄉」是

指秀林、萬榮、壽豐、鳳林，請問這是比較哪一族群還是哪兩個鄉

嗎？另外如果能有以族語翻譯呈現的問卷，相信會更好。 

(3)在約定項目上，建議勾選第 1、2、3、4項。 

2. 羅恩加委員： 

(1)有關問卷調查表中，就教育程度、平日運動習慣的問法，涉及文化敏

感的句型，建議宜調整中性的問法會比較合適。 

(2)研究團隊研究主題有助於對於有肌少症的長者，設計一套適合長者做

的運動，如果我們能有一套預防肌少症衛教訓練課程在文健站，協助

長者做肌增的運動，相信這會是一個很好的回饋。 

(2)對於原住民族人比較敏感的是為什麼要收我作為個案，對於收案的原

則及考量為何，請敘明？ 

3. 蘇吏亞伯．布里旦委員 

(1)在問卷調查表中，第九題目前飲食習慣的問法，不太清楚長者是否能

理解這題選項的意思？所以在做原住民族的問卷調查，建議納入飲食

文化的習慣，並從飲食習慣做分類或詮釋，這部分可以再做考量。 

 (2)在手冊第 47 頁引用文獻的部分，提到「屏東縣山地門鄉某篇對於長

者肌少症的研究」…，其實前陣子屏東縣山地門鄉的鄉長有出來解

釋，所以建議研究團隊可以加以說明。再引用這篇文獻，或許可以知

道從中發現偏鄉與研團隊團所謂偏鄉有何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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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團隊回復：  

1.當初我們並沒有設定要針對原住民族族群來做研究，一開始找文獻的時

候，是以花蓮縣的城市及偏鄉為主，偏鄉就是以這 4 個地區為主要研

究，但後來發現花蓮縣偏鄉的人口密度與面積分布不一，而秀林鄉是人

口密度為倒數第 3，但 65歲以上的長者最多，即顯示秀林鄉與研究主題

相符，並可以與花蓮市相比擬。再看秀林鄉人口教育程度，發現秀林鄉

也有很多高知識份子，所以在尋找族群代表性時，發現秀林鄉與花蓮市

比較起來差不多，因此，才擇定秀林鄉為主要研究區域。 

2.問卷翻譯的部分，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資料未完整呈現，因為有些資料我

們來不及更新，這部分先跟大家說明。 

3.在做問卷過程中，即使是在市區並使用國語對於 65歲以上受訪者說明，

長者也有可能會聽不懂問卷題項，所以團隊會以實際狀況修正訪問題

項，因為受訪的長者有知的權益，清楚知道受訪的目的及題項為何，所

以在衛教的內容裡，儘可能會用食物、圖像，甚至影片方式呈現讓受訪

者理解，以便受訪者清楚回應題項內容，比例牛奶攝取量是多少。以花

蓮市為例，目前收案有 5 個文健站，現階段已經跑到第 3 個文健站，才

發現受訪的長者們好像有比較聽得懂，所以當我要進入部落的時候，也

會將原住民族的飲食習慣，例如：劍筍、素豆等，明確定義歸列在哪一

點，作為收案前，介紹肌少症的衛教指導內容，並在花蓮市收案時，不

斷修正問卷內容，最重要的是已延續許多據點，跟文健站的工作人員也

達成共識，在問卷填寫過程中也會非常注意。 

4.延續剛剛提到收案的部分，對於花蓮縣市行政區域來說，秀林鄉為偏鄉

的代表，花蓮市則是城市的代表。剛剛委員有提到樣本數及對象是怎麼

來的，我們主要是以人口來做為分層並隨機抽樣；另外剛剛委員也有提

到據點數秀林鄉只有 1個，就我們查到在長照 2.0蓬勃發展推動 C 據點

的現況下，秀林鄉大概有 20 幾個據點，花蓮市也大概有 70 幾個同樣層

級的 C據點，這些都是我們透過分層或隨機抽樣取得樣本數的來源。 

七、 表決  

(一)委員人數：12位（含召集人），出席人數：10位。  

(二)表決結果：出席委員人數 10人，表決人數 10人，離席 0人，同意 9票，

不同意 1票，迴避 0票，領票未投 0票，廢票 0票。 

(三)議決：本案議決結果為同意。 

(四)專管中心報告： 

1.根據研究團隊在行政檢核當中約定項目勾選以上皆無，事實上對於肌少

症的知識及飲食營養的選項，進入文健站有做實質的互動，所以建議約

定項目勾選”目標群體於研究過程之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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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做研究的過程中也有使用到儀器跟檢測並解讀儀器及結果，可以幫助

長者在生活型態上修正或改善他們健康的狀況，並將這項技術於日後，

提供文健站或花蓮縣政府原處處作為參考，以便未來文健站在照顧上，

可以繼續使用貴團隊的技術或知識供作為後續服務，在手冊第 3 項是否

可以同意勾選”研究結果所得技術之移轉機制”，與我們的研究參與者共

享。  

3.研究團隊答應同意約定項目改成勾選 2、3項，後續請將要修改的項目及

委員建議要微調的項目，於收到會議紀錄 2周內請上傳到本網站。 

壹拾、散會。 

 

 


